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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材料相关要求
（适用于各报送单位）
  
一、《关于报送2025年度新文艺群体各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情况的报告》1份。要求：报告应包括申报情况、推荐情况和公示情况等内容。
二、《海南省2025年度新文艺群体各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花名册》1份。要求：报送时附带可编辑的电子版；报送单位应按不同系列（专业）分别进行汇总，其中同一系列申报人员按正高、副高、中、初不同申报层级汇总；工作单位填写要与单位的印章一致；出生年月日、取得资格时间、聘任时间、考试时间等的填写。应填全，填规范，比如2019.07.06；现有职称、申报职称应准确、规范填写专业资格名称，比如一级演员（正高级）、二级美术师（副高级）、三级导演（中级）、四级编剧（初级）等；备注栏中应明确评审、认定，破格的需特别括号注明。
四、申报人员的个人申报材料1套
    本项材料按照评审、认定两种申报方式进行区分，相关装订要求已在《申报材料相关要求》中明确，各报送单位要认真审核，规范填写审核意见。个人申报材料如下：
    （一）评审方式申报的材料：
1.《海南省2025年度新文艺群体各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人员情况一览表》16份。
    2.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3份；
    3.身份证复印件、小2寸证件照片1份；
    4.个人综合材料册（胶装成册材料）2份。
    （二）认定方式申报的材料：
1.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呈报表》3份；
2.身份证复印件、小2寸证件照片1份；
3.个人综合材料册（胶装成册材料）2份。
 以上申报材料在报送纸质材料的同时，需提供材料原件进行现场审核，受理申报材料后现场退回原件。另需提交一份电子申报材料（PDF格式），文件夹以申报人员名字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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